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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 夏 大 学 部 门 公 文

关于制定各学位点学位授予实施细则的通知

各学位点：

为进一步规范学位授予工作，保障学位授予质量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》《宁夏大学关于申请授予硕士、博士学位的

规定》（宁大校发〔2025〕9 号），现要求各学位点制定本学位点

硕士、博士学位授予实施细则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制定依据

各学位点应严格依据《宁夏大学关于申请授予硕士、博士学

位的规定》，结合本学位点学科特点、专业要求及人才培养目标，

制定切实可行的学位授予实施细则。确保细则既符合学校统一规

定，又能体现本学位点的特色与优势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学位授予条件细化：在学校规定的基本学位授予条件基础

上，进一步明确本学位点对硕士、博士研究生在课程学习、学术

研究训练、专业实践训练、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等方面的具体要

求。例如，明确课程成绩的最低标准、学术成果的具体形式及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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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要求等。

学术成果要求：依据学校对学术成果创新性或应用性的要

求，结合本学位点学科领域特点，规定学位申请人在高水平学术

期刊论文、学术会议论文、专著、专利等方面的具体成果要求，

以及成果与本学位点研究方向的相关性要求。博士研究生学术成

果要求原则上不低于原文件要求。

学位授予程序规范：按照学校规定的学位授予程序，详细说

明本学位点在学位申请受理、预答辩、评阅、答辩、学位评定等

环节的具体操作流程和时间安排，确保各环节有序进行。

质量保障与监督机制：建立本学位点的学位质量保障与监督

机制，明确对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质量的监控措施，以及对学术

不端行为的预防和处理办法。

学位授予实施细则时间：学位授予程序，自文件发布起开始

执行。学术成果要求：博士研究生、硕士研究生自 2025 级开始

执行新的学位授予实施细则，之前入学的研究生可按原规定执

行，也可按新规定执行。

三、审核与备案

硕士学位授予实施细则：应由学部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定，

审定通过后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备案，备案通过后方可执

行。

博士学位授予实施细则：需由学部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，

审议通过后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，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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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后执行。

四、时间要求

请各学位点于 3月 20日前完成学位授予实施细则的制定工

作，并将纸质版材料签字盖章和电子版材料分别报送至研究生院

学位管理中心（电子版材料报送邮箱：545205010@qq.com）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各学位点在制定实施细则过程中，应广泛征求本学位点教

师、研究生的意见和建议，确保细则科学合理、切实可行。实施

细则应根据学科发展和学校要求适时修订完善，确保学位授予工

作与时俱进，适应新时代人才培养需求。

在执行过程中，如遇特殊情况或问题，请及时与研究生院学

位管理中心联系，以便协调解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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